2022年度梅溪镇人民政府

预算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预算基本情况

本部门预算执行情况由梅溪镇人民政府行政单位1个，以及下设二层机构事业单位7个构成，即资源县梅溪镇党群和政务服务中心、资源县梅溪镇乡村建设综合服务中心、资源县梅溪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、资源县梅溪镇退役军人服务站、资源县梅溪镇社会治安综合事务中心、资源县梅溪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、资源县梅溪镇公共文化传媒服务中心，2022年度年初预算安排1766.49万元，调整后预算金额3939.69万元，全年执行数3296.04万元，预算执行率83.66%。其中项目支出安排金额2131.42万元，全年执行数1694.1万元，预算执行率79.48%。

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前期准备

成立组织领导机构，召开专题会议，明确分工，提出要求，组织相关业务人员进行培训，对绩效评价相关知识、政策、文件的学习，把握绩效自评标准和要求。
（二）组织实施

根据财政下达的绩效自评项目任务，对本部门的项目进行梳理分工，明确任务，将任务分解给相应的业务人员，由业务人员根据对应的项目搜集相关资料汇总上报给财务，财务整理归纳后将数据填报至一体化系统项目绩效自评模块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框架

本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设计，遵循两大原则：一是严格执行财政部门关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指导意见，遵循自治区人民政府《关于推进我区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桂政发〔2011〕77号）、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部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规程(试行)的通知》（桂财办[2011]95号)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桂财预〔2011〕124号）中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；二是遵循绩效评价全流程关注的基本规范，综合考虑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，最终形成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。本部门项目支出数量65个，自评数量65个，自评覆盖面100%。
自评结果及分析

梅溪镇根据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严格按照部门预算单位绩效目标管理及相关要求申报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项目支出绩效目标。

（一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。整体支出自评得分94.87分，预算执行完成得分8.37分，数量指标得分权重设定值20分，实际得分20分，质量指标得分权重设定值10分，实际得分10分，时效指标得分权重设定值10分，实际得分10分，成本指标得分权重设定值10分，实际得分10分，社会效益指标得分权重设定值30分，实际得分26.5分，需要继续改进的是继续大力对党委政府政策的宣贯，继续加强财政管理水平等。满意度指标得分权重设定值10分，实际得分10分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。本部分对2022年度项目自评数量为65个，其中自评分为一等的35个，二等的30个。完成情况如下：
一是确保全镇民政事务工作顺利开展。2022年梅溪镇人民政府加大对困难群众、残疾人等群体帮扶力度，完成城镇低保户29户49人，农村低保户1008户2169人，城镇特困户1户1人，农村特困户160户160人，脱贫户中有低保的户数为799户1812人，残疾人1141人，其中劳动力362人。
二是通过培训提高梅溪镇农村党员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，增强党员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。开展农村党员专题培训场次6余次，全面提升我镇村“两委”干部履职能力和为民办事的综合能力，加快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振兴乡村建设。

三是确保全镇党政机关、镇直单位正常运转。2022年梅溪镇人民政府办突发安全事故零件次，机关运转高效运行，一是有序推进事业单位机构改革，完成所属7个事业单位的编制划转工作；二是加强干部教育管理；完成2021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和2022年全年个人所得税申报，完成2022年公务员工资晋升级别档次、事业人员工资晋升薪级、工勤人员工资晋升档次或薪级等工资调剂等工作，确保干部职工工资福利按时发放；三是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制，持之以恒落实交接班制度等各项规定，全面履行政务值班等职能，促进政令畅通、运转高效。特别是在节假日和重要时段，提前对值守工作作出安排，督促落实“日报告”“零报告”等制度。四是做好疫情防控保障，及时开展疫情排查，申请补充医用口罩、医用酒精、84消毒液等防疫物资。五是严格落实对驾驶员、公车管理的各项要求，确保公务用车安全、高效、低耗运转，实现了零事故安全出行目标。

四是开展农村党员活动，提高农村党员服务意识，永葆党员先进性，2022年梅溪镇14个行政村（居）按照要求按时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，进一步增强农村党员的党性修养。

五是确保村级专项服务群众工作顺利开展，提升村级服务水平。梅溪镇专项服务群众经费金额70万元，共分配给14个行政村（居），为各村的建设、服务群众等提供资金保障，各村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提升，各村环境卫生得到大大的改善，方便了全镇群众的生活。资金管理由镇人民政府开展常态化检查工作，促进项目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该项经费只用于服务群众、村委办公建设上，不准用于其他工作列支。经费的发放都要严格执行经费管理制度，实行专款专用，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要纳入村务信息公开内容，通过村务信息公开网、宣传栏、会议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公开。

六是提升星级村党建水平。2022年各村党（总）支部在镇党委的领导下抓政治引领，强理想信念；抓队伍建设，强责任担当；抓监测和帮扶，促平稳过渡； 抓乡村治理，强团结稳定；抓产业发展，强脱贫成效；抓党建引领，促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；抓党建品牌建设，强基层基础；抓乡村建设，强服务效能，强化政治引领，把牢基层党建工作正确方向。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主题主线，常态化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，把好政治方向。

七是保障村委办公经费，确保村委正常运转。村委办公经费金额42万元，共分配给14个行政村（居），为各村的建设、服务群众等提供资金保障，各村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提升，各村环境卫生得到大大的改善，方便了全镇群众的生活。资金管理由镇人民政府开展常态化检查工作，促进项目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该项经费只用于服务群众、村委办公建设上，不准用于其他工作列支。经费的发放都要严格执行经费管理制度，实行专款专用，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要纳入村务信息公开内容，通过村务信息公开网、宣传栏、会议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公开。

八是完成乡镇纪检工作。2022年梅溪镇纪委在县纪委监委、镇党委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，坚持依规依纪依法，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，纪检监察工作坚定稳妥、扎实有效，巩固了全镇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。

九是确保乡村振兴村级信息工作有效开展。梅溪镇严格按照“四个不摘”工作要求，落实“两不愁三保障”、安全饮水、兜底等政策，扎实开展“防返贫守底线”专项行动大排查工作，组建镇、村工作组对全镇所有农村人口进行全覆盖排查。分析研判发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，对符合条件的“三类人员”应纳尽纳、应扶尽扶，且均制定针对性帮扶措施。

十是做好退役士兵服务工作。通过实地走访、电话走访等方式完成全镇320名退役军人及有关优抚对象的关心慰问，2022年累计为3位困难退役军人办理了困难帮扶救助资金。

四、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

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：一是少数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够科学，绩效指标细化量化但部分指标缺乏合理性，产出指标及效益指标有待优化；二是绩效相关工作形成刻板印象，大部分工作人员认为绩效工作只是财务的工作。下一步改进的措施：一是加强对绩效指标填报的科学化，合理化，优待化，更好的完成项目绩效申报、绩效自评等相关工作；二是合理分工安排绩效工作，对于项目绩效目标填报应由相应的项目负责人进行填报，财务负责审核绩效指标的合理性、可行性。

五、自评工作建议

无
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本绩效评价完成后，绩效自评结果随同决算公开将一并在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信息公开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附件1：项目自评汇总表

资源县梅溪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4月28日


